

工作通知〔2026〕21号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

关于印发《石柱县2026年生态环境
专项行政检查计划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生态环境监测站、执法支队：

《石柱县2026年生态环境专项行政检查计划》已经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     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石柱县2026年生态环境专项行政检查计划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，以及《石柱县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监管对象
（一）机构类对象

1.排污单位类。包括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，机动车等移动污染源，危险废物等污染源贮存、经营、处置单位等。

2.第三方服务机构类。包括：环境监（检）测机构，环评编制机构，环保竣工验收服务机构，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服务机构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，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机构等。

3.核与辐射类。包括：核技术利用单位，电磁辐射设施使用或运营单位。

（二）非机构类对象

1．场地场所。包括：国控、市控站点周边环境，出入境水质断面、饮用水水源地，渣场，入河排污口，自然保护地等环境敏感点。

2．项目工程。包括：建设项目、污染治理项目等。

行政检查类别和内容
（一）日常检查
按照《石柱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〈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要求，对水、地下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土壤、核与辐射、环境风险等领域排污（监管）单位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基本手段和方式实施检查。
（二）专项检查

1.污染防治攻坚强化监督。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重点任务，聚焦大气环境质量改善、水质异常超标、固危废非法倾倒、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、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等方面，强化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、重点时段专项检查，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。

2.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。围绕岁末年初、高温汛期、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等时间节点，聚焦核与辐射等重点环境风险源，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。

（三）线索核查。根据信访投诉、有奖举报、转办交办、网络舆情、数据监测等问题线索依法实施的检查。

（四）即时检查。因突发环境事件、重大隐患和企业申请等情况实施的检查。

三、行政检查频次
以“执法+信用”为核心，实施分级分类监管，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。

（一）环保诚信企业、环保绩效A级企业、纳入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的企业，原则上采取非现场方式开展检查。

（二）环保良好企业，每年检查不超过1次。

（三）重点监管和特殊监管对象、环保警示企业，每半年检查不超过1次。

（四）环保不良企业，每季度检查不超过1次。

（五）其他企业，每季度检查不超过1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格执行计划。严格按照计划开展行政检查，做好执法与监督、计划与触发、多部门等维度检查任务的统筹，专项检查计划应报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按规定报送本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后实施。

（二）严控执法频次。采取“综合查一次”等方式开展现场执法检查，实现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，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检查频次，提高行政执法效能。同一企业的现场检查结果，原则上在30日内互认，不得再重复检查。已进行过专项检查、线索核查、即时检查的企业，原则上30日内不得再进行日常检查。根据群众信访、投诉举报、上级交办、其他机关移送线索，开展的线索核查，不受检查频次上限限制。
（三）规范标准程序。严格按照行政检查标准、程序和审批制度开展涉企行政检查，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和行政检查码，做到无审批不检查，无码不检查，规范使用司法部门“执法+监督”系统，做好检查过程及结果记录。

（四）注重审慎包容。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，依法实施轻微免罚、首违免罚、免除加处罚款、同意缓缴罚款等措施，给予企业容错改正空间。

附件：2026年石柱县生态环境专项行政检查安排表
附件

石柱县2026年生态环境专项行政检查安排表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
	责任科室
	时间安排

	1
	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
	大气污染防治重点监管单位
	现场检查
	大气科
	秋冬季、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

	
	
	机动车环境监管单位
	现场检查
	大气科
	1—12月

	
	
	水污染防治重点监管单位
	现场检查
	水科
	1—12月

	
	
	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、地下水重点排污单位
	现场检查
	土固科
	1—12月

	
	
	重点涉危企业
	现场检查
	土固科
	1—12月

	2
	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
	重点饮用水水源地
	现场检查
	执法支队
	岁末年初、高温汛期、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等节点

	
	
	涉危险废物企业
	现场检查
	执法支队
	

	
	
	页岩气企业
	现场检查
	执法支队
	

	
	
	加油加气站
	现场检查
	执法支队
	

	
	
	核技术利用单位
	现场检查
	执法支队
	

	
	
	尾矿库、渣场
	现场检查
	执法支队
	


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9日印发




